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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如皋市2026年

农村水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人民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如皋市2026年农村水利工作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如皋市2026年农村水利工作实施意见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动水利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巩固提升片区水环境治理成效，现就我市2026年农村水利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点抓好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的组织实施
根据《关于切实做好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与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苏水农〔2021〕14号）及相关规划，围绕“功能达标、水流通畅、水清岸洁、生态良好、管护到位”的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2026年以全市农村生态河道覆盖率达到70%为目标安排3000万元，计划建设农村生态河道80公里，其中工程化改造河道约16公里（约2200万元），生态化改造河道约64公里（约800万元）。
（一）工程化改造河道。采取竞争立项的方式确定建设名录，各镇（区、街道）根据“十五五”规划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申报，全面考虑生态河道覆盖率、“四乱”现象整治、建立切实可行的建后管护机制等关键要素或环节。在工程化改造河道建设名录经过竞争立项程序确定后，由市水务局负责全面开展工程化改造河道的勘测、设计等工作，确保设计工作的深度和质量，以防止设计变更对工程进度产生不利影响。设计工作完成后，交由各镇（区、街道）进行确认，并由其自行组织招标实施。工程费用由市级和镇级政府按照8.5:1.5的比例共同承担。同时，设计及监理的招投标工作由市水务局统一组织，相关费用由市级财政承担。
（二）生态化改造河道。主要采取清杂清障、整坡整线和见缝补绿等简易措施，由各镇（区、街道）自行确定设计单位后，在充分考虑河道状况及施工难度的前提下，合理编制改造方案，原则上不进行护岸，节点处的少数河坡不稳定塌方严重河段可进行局部木桩护岸。申报的改造方案经市水务局和财政局联合审核同意后，由各镇（区、街道）自行组织招标实施，不得拆分项目规避招投标。生态化改造河道在通过省水利厅复核后，市财政对各镇（区、街道）予以补助，具体补助金额由市水务局、财政局在8万元/公里、护岸350元/米的标准基础上，根据不同河道的改造方案及完成情况再行确定。

市水务局和各镇（区、街道）要对照进度要求，倒排工程工期，强化节点控制，全面贯彻执行农村水利重点工程项目的法人职责、招标投标、建设监理、合同管理、项目验收以及项目公示等一系列制度。同时，要强化设计变更管理，确保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全面推行第三方检测制度，加强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工程建成后，应迅速组织完工验收工作，确保在2026年11月底前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年度农村水利建设任务，并及时移交管护责任。竣工验收后，应立即进行资产登记和移交工作，确保工程尽早发挥社会效益。

二、扎实做好农村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工作
（一）河道管护。积极开展“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探索农村河道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互生共赢的管护模式，不断提升河道管护水平。全面落实管护责任制，做到水清岸洁，岸坡绿化到位，水系畅通，无垦坡、坍塌、“四乱”等问题，无恶性外来生物入侵。安排河道管护资金2560万元，其中，一、二级河道管护1.5万元/公里·年（1.2万元/公里·年用于河面保洁，0.3万元/公里·年用于各镇〈区、街道〉河坡、河岸管护补助），管护资金由市级财政负担；三级河道0.8万元/公里·年，四级河道0.5万元/公里·年，管护资金由市、镇两级各负担50%，市级资金根据市水务局日常巡查情况予以拨付。
（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加强已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日常运管及维护，明确管护机构、管护人员和管护经费，切实做好水利工程后期长效管护，保证工程长久运行，确保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生态保护、改善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按每亩5元的管护标准，安排500万元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经费由市级财政负担。

（三）控导工程运行管护。加强控导工程的日常运行维护，根据水情、雨情严格调度管理，持续提升自动化精准调度水平。根据工程建设数量，安排148万元用于控导工程运行管护。各片区控导工程运管及维护由市水务局负责，费用由市级财政负担。农田退水资源化利用及保水活水配套设施运管及维护由各镇（区、街道）负责，费用由镇级财政负担。

三、系统提升农村河道引排能力

提升农村河道引排能力，核心在于精准排查与系统治理。各镇（区、街道）在系统开展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重点排查河道淤积状况以及涵洞等建筑物功能发挥情况，明确引排能力受限区域及存在问题并进行申报。市水务局及财政局根据各镇（区、街道）申报情况，组织现场踏勘及核实，系统制定治理计划，统筹开展上下游河网排涝体系治理，通过清淤河道、维修及拆建涵洞等建筑物、新建排涝泵站等措施，全面提升区域引排能力。2026年计划实施涉磨头镇曹石村及丁堰镇鞠庄社区的农村河道引排能力提升工程，总投资800万元，由市级和镇级政府按照8.5:1.5的比例共同承担。项目由相关镇（区、街道）自行组织招标实施。
各镇（区、街道）要高度重视农村水利建设及管护工作，使用预算安排资金投资估算400万元（含）以上的，要落实市级相关集中建设管理要求。生态化改造河道根据省级复核结果，当年通过复核的进行补助；当年未完成任务的继续列入下一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任务。市水务局要会同市纪委监委、财政局等部门（单位）健全工作机制，分工负责、协作联动，加强对各项目全过程、全环节的督查指导。对组织实施不规范、质量安全管控不严格、实施进度严重滞后、项目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修订）

附件

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修订）

一、功能达标。满足防洪、排涝、灌溉、引水、通航等基本功能需求。河道堤防达标，岸坡稳定、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配套建筑物运行良好。

二、水流通畅。水系畅通，活水周流，无阻水障碍物，无填埋河道、严重淤积现象。里下河及苏南低洼圩区保持常年不断流，淮北平原区、丘陵山区、沿海地区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生态流量。

三、水清岸洁。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水体清澈、透明度良好，河道管理范围内总体干净整洁，无乱建乱堆、乱垦乱种以及未经处理污水直接排放。

四、生态良好。保护农村河道的自然属性，两岸植被连续、层次分明，水生动植物种类多样，无有害水生植物。

五、管护到位。管护范围明晰，责任主体明确，管护组织建立，管护人员到位，经费保障落实，考核机制健全。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30日印发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